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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宗旨及願景： 

本校依據「國民教育法」之規定辦理，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

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 

二、 施政重點： 

本校依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13條規定設置「桃園市地方教育發展

基金」，以促進教育健全發展，提昇教育經費運用績效。 

三、 組織概況： 

本校設置校長，綜理全校校務，下設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輔導

室、人事室及會計室等單位，本校預算員額現編列校長 1人、教師 102

人、行政人員 4人、工友 4人，共計 111人。內部分層業務如下： 

(一) 教務處：掌理課程編排、教學設施、學籍管理、成績考查、教學

設備、資訊及網路設備、教具圖書資料供應及教學研究，並與輔

導單位配合實施教育輔導等事項。 

(二) 學務處：掌理學生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教育、生活教育、體育衛

生保健、學生團體活動及生活管理，並與輔導單位配合實施生活

輔導等事項。 

(三) 總務處：掌理學校文書、事務及出納等事項。 

(四) 輔導室：掌理規劃及推動學生生活輔導、建立學生輔導資料、辦

理各項測驗及其他有關事項。 

(五)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六) 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四、 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依據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13條規定設

置，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特定收入來源，供特

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貳、 業務計畫： 

本年度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及預期績效，詳列如下： 

一、 本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一) 基金來源：本年度預算編列 1億 3,787萬 5,000元，主要係公庫

撥款收入及場地租借收入。 

(二) 基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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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民教育計畫： 

國民小學教育：本年度預算編列 1億 3,827萬 5,000元，普通

班 60班、特教班 1班，合計 61班，學生人數 1,778人。除基

本開支項目(如水電、印刷耗材‧‧‧等)外，預期績效革新教

學方法，充實各科教材，提高教學效能。辦理體育競賽、場地

開放、指定活動等項目，藉由辦理各項活動，以鍛鍊學童強健

的身體，增進學童各項生活智慧。配合校務推動行政處室支援

工作，進而增進校務運作。 

2. 建築及設備計畫： 

(1) 交通及運輸設備：本年度預算編列 1萬 5,000元，係增(汰)

購校園廣播系統及其他事務性相關等設備。 

(2) 其他設備：本年度預算編列 58萬 5,000元(含機械設備 26

萬 8,000元及什項設備 31萬 7,000元)，係增(汰)購電腦、

列表機及其他行政與教學相關事務性機具等設備。 

二、 本年度預算與上年度預算各項目增減之原因： 

(一) 員工人數增減原因分析：本年度教職員工數 111人，較上年度增

3人，係本年度增加分散式資源班 1班，故增加教師 2人及依據

104年 6月 30日桃教小字第 1040045725號函中小學候用校長商

借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餘額增派教師 1人所致。 

(二) 基金來源各科目增減原因之分析： 

1. 財產收入： 

(1) 財產處分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5,000元，較上年度減少 5,000

元，係預估財產報廢變賣收入減少所致。 

(2) 利息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萬 5,000元，較上年度無增減。 

(3) 其他財產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萬元，較上年度無增減。 

2. 政府撥入收入： 

(1) 公庫撥款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億 3,783萬 5,000元，較上

年度增加 305萬 5,000元，係公庫撥入本基金之各項收入增

加所致。 

3. 其他收入： 

(1) 雜項收入：本年度預算數 1萬元，較上年度增加 5,000 元，

係資源回收收入增加所致。 

(三) 基金用途各科目增減原因之分析： 

1. 國民教育計畫：  

國民小學教育：本年度預算數 1億 3,827萬 5,000元，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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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 295萬 5,000元，主要係增加教職員工俸給所致。 

2. 建築及設備計畫： 

(1) 交通及運輸設備：本年度預算數 1萬 5,000元，較上年度減

8萬 5,000元，係減列校園廣播系統及其他事務性相關等設

備。 

(2) 其他設備：本年度預算編列 58萬 5,000元，較上年度增 18

萬 5,000元，係增(汰)購電腦、列表機及其他行政與教學相

關事務性機具等設備。 

參、 預算概要： 

一、 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 1億 3,787萬 5,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3,482萬元，增加 305萬 5,000元，約增 2.27%，主要係公庫撥款

收入增加所致。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 1億 3,887萬 5,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億

3,582萬元，增加 305萬 5,000元，約增 2.25%，主要係教職員工

俸給增加所致。 

二、 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差短 10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差短

100萬元，無增減，將移用累計賸餘 100萬元支應。 

三、 補辦預算事項： 

 無補辦預算事項。 

肆、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決算執行結果： 

 104年度為改制直轄市首年度，無前年度決算執行結果。 

二、 上年度預算截至 104年 6月 30日執行情形： 

104年度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情形(104年 1月 1日至 104年 6月 30

日止)： 

(一) 基金來源： 

1. 財產收入： 

(1) 財產處分收入：0元。 

(2) 利息收入：8,218元。 

(3) 其他財產收入：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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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撥入收入： 

(1) 公庫撥款收入：7,590萬 9,413元。 

3. 其他收入： 

(1) 雜項收入：13萬 4,680元。 

104上半年基金來源分配預算 7,678萬 7,000元，實際數 7,605

萬 8,311元，執行率 99.05%。 

(二) 基金用途： 

1. 國民教育計畫：  

國民小學教育：7,131萬 7,101元。 

2. 建築及設備計畫： 

(1) 交通及運輸設備：0元。 

(2) 其他設備：0元。 

104年度上半年基金國民教育計畫分配預算數 7,678萬 7,000

元，實際數 7,131萬 7,101元，執行率 92.88%、建築及設備計畫

分配預算數 0元，實際數 0元。 

(三) 本期賸餘： 

104年度上半年基金本期賸餘 474萬 1,210元，期末基金餘額

1,060萬 2,081元。 

伍、 其他： 

一、 104學年度核定預算編列普通班 60班、特教班 1班，合計 61班，學

生人數 1,778人。 

  二、其他有關說明：本基金各項費用之編列係依桃園市政府核定編列之班 

      級數及注意事項編列。 

 


